
湖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中 共 湖 北 省 委 统 战 部 文件

鄂人社奖 〔２０１９〕７２号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省委统战部

关于评选全省统战系统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的通知

各市 (州)、直管市、神农架林区党委统战部,政府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有关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国有大中型企业党委

(党组),省直统战系统有关单位:

近年来,全省各级统战部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大团结大联合主题,围绕中心、服务大

局,着力发挥凝心聚力的法宝作用,为推动新时代湖北高质量发

展提供了广泛力量支持,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为进一步总结

经验、表彰先进,在新时代展现新气象体现新作为,谱写湖北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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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工作新篇章,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委统战部决定联合

表彰一批全省统战系统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现将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组织领导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委统战部联合成立全省统战系

统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此次评选

表彰工作的组织领导和评审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评

选表彰日常工作,办公室设在省委统战部干部处. (省评选表彰

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成员名单见附件１)

二、评选范围和表彰名额

(一)评选范围

全省统战系统先进集体:市 (州)、县 (市、区)、直管市、

神农架林区党委统战部和统战系统单位 (含民宗委 (局)、工商

联、社会主义学院等),机构健全的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国有

大中型企事业单位党委统战部.

全省统战系统先进工作者:上述单位和省直统战系统单位的

在职干部职工.

(二)表彰名额

拟评选表彰全省统战系统先进集体５０个,全省统战系统先

进工作者８０名.(具体名额预分配见附件２)

三、评选条件

(一)先进集体评选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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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

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

２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委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部署要求,围

绕中心、服务大局,主动作为、争创一流,积极推动统一战线事

业巩固发展,工作成效显著.

３领导班子健全,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团结有力、

勤政廉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管理规范、纪律严明,凝聚

力、战斗力强,社会影响好.

４严格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实施细则精神,驰而不息

反 “四风”,注重把握统战工作的政策性、规律性,坚持党的群

众路线,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作风建设优良.

(二)先进工作者评选条件

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

入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

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树牢 “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

到 “两个维护”,模范践行好干部标准.

２热爱统一战线事业,服务统战成员,解放思想,开拓创

新,积极探索新时代统战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在工作中能够

发挥骨干作用,具有先进性和典型性.

３严格遵守党纪党规和廉政准则,自觉遵守 «湖北省统战

干部 “十五个严禁”行为规范»,作风正派,品格优秀,诚实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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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恪守职业道德规范,受到本单位干部职工和本地区、本系统

统战成员的信任和好评,模范带头作用突出,在群众中有较高的

威信,无违规违纪问题.

(三)“一票否决”制

参加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评选的,不存在 “一票否决”

问题.

四、评选表彰程序

(一)推荐

各地、各部门 (单位)按照分配名额,采取自下而上、逐级

审核推荐的方式进行.

１拟推荐对象由所在单位民主推荐,领导班子集体研究

决定.

２各县 (市、区)党委统战部提出建议名单报市 (州)党

委统战部,市 (州)党委统战部综合平衡,提出先进集体和先进

工作者推荐名单.各市 (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委统战

部对本地区推荐程序的规范性、材料的真实性及被推荐对象的基

本情况、先进事迹等进行初审.各市 (州)党委统战部撰写初审

推荐报告,并按规定时间报省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３不含武汉市的其他各市 (州)、直管市、神农架林区党委

统战部,中央在鄂及省属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国有大中型企事

业单位党委统战部参评先进集体,由省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按

照分配名额,结合近年来目标考核和平时掌握情况研究确定.省

—４—



直统战系统有关单位,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国有大中型企业参

评先进工作者,由相关单位商省委统战部推荐.

４拟推荐先进工作者,须按管理权限征求组织人事部门、

纪检监察机关和公安部门意见.

５各单位对推荐对象集中研究审议后,以适当的形式在本

地区本单位进行公示,公示内容包括评选条件、拟推荐对象的先

进事迹和举报方式等,时间为５个工作日.

(二)评审

１资格审核.省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各地各单

位各部门推荐对象进行资格审核,符合申报条件的确定为候选对

象,不符合的退回重新申报.

２表彰对象审定.召开省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对

符合条件的推荐对象进行审议,确定拟表彰对象.

３省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拟表彰对象在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门户网站、省委统战部门户网站向社会公示５

个工作日.

(三)表彰

对公示结果无异议的拟表彰对象,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省委统战部名义进行表彰,分别授予 “全省统战系统先进集

体”“全省统战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颁发奖牌或证书.

五、有关要求

(一)坚持民主推荐,严格评选标准.严格履行民主推荐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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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切实发挥党组织的领导和审核把关作用,所有人选均由单位

或组织推荐,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决定,逐级审核推荐后报省评选

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坚持以工作业绩、实际贡献、群众公认

等作为衡量标准,推荐的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要有突出事迹,

确保先进性、典型性和代表性.

(二)坚持面向基层,倾斜工作一线.评选要面向基层,重

点向长期在条件艰苦、工作困难地方努力工作的同志倾斜.副厅

(局)级或相当于副厅 (局)级以上单位和个人不参加评选 (武

汉市可推荐市直统战系统所属县处级单位或内设机构).县处级

干部不超过评选总数的２０％,各部门 (单位)主要领导 (法人

代表)不超过评选总数的１０％.各市 (州)推荐的名单中如有

副处级以上人选的,原则上要事先征得省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初步意见后再上报.

(三)严肃评选纪律,确保评选质量.对未严格按照评选条

件和规定程序推荐的单位和个人,经查实后撤销其评选资格.对

于在推荐评选工作中有弄虚作假、谋取私利等违法违纪行为的人

员,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四)按时报送材料.各单位请于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０日前将推

荐材料报省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逾期视作自动放弃.

其中,各市 (州)、直管市、神农架林区党委统战部和省直统战

系统单位推荐材料报送至省委统战部干部处,高等学校、科研院

所、国有大中型企业推荐材料报送至省委统战部党外知识分子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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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处.电子版发送到相应联系处室电子邮箱.涉密材料通过机要

交换等保密方式报送.

省委统战部干部处联系人:王宜宁,联系电话 (传真):０２７－

８７７１８３８１,电子邮箱hbswtzbgbc＠１２６com.

省委统战部党外知识分子工作处联系人:艾叶,联系电话

(传真):０２７－８７７１８２１７,电子邮箱hbtzbzgc＠１２６com.

附件:１湖北省统战系统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评选表彰

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人员名单

２湖北省统战系统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评选名额

预分配表

３湖北省统战系统先进集体推荐审批表

４湖北省统战系统先进工作者推荐审批表

５湖北省统战系统先进工作者征求意见表

６湖北省统战系统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推荐对象

基本情况汇总表

湖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中共湖北省委统战部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１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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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湖北省统战系统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

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人员名单

一、领导小组成员

组　长:尔肯江吐拉洪　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

副组长:李述永　省委统战部副部长 (协助部长负责日常工作)

易望汉　省人社厅党组成员、副厅长

成　员:张利敏　省人社厅省表彰奖励办公室主任

曾凡胜　省委统战部干部处处长、一级调研员

二、办公室成员

主　任:张利敏 (兼)　曾凡胜 (兼)

成　员:关　伟　省委统战部办公室(宣传处)副主任(副处长)

王宜宁　省委统战部干部处副处长

秦前卫　省委统战部党外知识分子工作处副处长、

三级调研员

熊凡凡　省人社厅省表彰奖励办公室一级主任科员

曾　鹏　省委统战部干部处二级主任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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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湖北省统战系统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

评选名额预分配表

推荐单位
先进集体

市州
统战部

统战系统
其他单位

先进
工作者

备　　注

武汉 ３ ７
武汉市直统战系统厅 (局)级单位不参
评,可推荐所属县处级单位或内设机构

黄石

十堰

襄阳

宜昌

荆州

荆门

鄂州

孝感

黄冈

咸宁

随州

恩施

仙桃

天门

潜江

神农架林区

６

２ ４

３ ４

３ ５

３ ５

３ ４

２ ３

１ ３

３ ４

３ ４

２ ４

１ ３

３ ４

１

１

１

１

高等学校 ６ ６

科研院所、
国有大中型企业 ６ ６

省直统战系统 ６ 含省委统战部机关

合计 ５０ ７６ 预留４个先进工作者名额作为机动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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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３

湖北省统战系统先进集体
推荐审批表

呈报单位: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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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

一、本表用打印方式填写,使用仿宋字,数字统一使用阿拉

伯数字.

二、单位名称是指在有关单位正式注册 (备案)的全称,不

得简化填写.

三、主要事迹力求简明,重点突出,字数５００字以内.

四、此表一式３份,规格为 A４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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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统战系统先进集体推荐审批表

单位名称

负责人姓名 性别 职务

负责人电话

通讯地址

主要

获奖

情况

主

要

事

迹

(５００字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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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在

单

位

意

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 (州)人社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 (州)党委统战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省人社厅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省委统战部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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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４

湖北省统战系统先进工作者
推荐审批表

姓　　名:

呈报单位: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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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

一、本表用打印方式填写,使用仿宋字,数字统一使用阿拉

伯数字.

二、姓名必须准确,工作单位填写全称,职务 (职级)填写

完整.

三、主要事迹力求简明,重点突出,字数５００字以内.

四、此表一式３份,规格为 A４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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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统战系统先进工作者推荐审批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民族

政治面貌 学历

现工作单位及
职务 (职级)

通讯地址

主要

获奖

情况

主

要

事

迹

(５００字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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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在

单

位

意

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 (州)人社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 (州)党委统战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省人社厅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省委统战部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７１—



附件５

湖北省统战系统先进工作者征求意见表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级):

干部

管理

部门

意见
单位 (盖章)

年　　月　　日

纪检

监察

部门

意见
单位 (盖章)

年　　月　　日

公安

部门

意见 单位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１须按干部管理权限填写此表.

２此表一式３份,随人选推荐表一并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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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６

湖北省统战系统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

推荐对象基本情况汇总表

推荐市 (州)党委统战部/单位: (盖章)

先进集体推荐对象基本情况汇总表

序号 单位名称 备注

１

２



先进工作者推荐对象基本情况汇总表

序号 姓名 单位和职务 备注

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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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１８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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